设计与创意学院院级研究中心考核办法（2025年修订）

根据学院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制度，依循“自主申报，动态调整”原则，采用年度考核制，每年对研究中心在教学/科研/人才/服务等方面的成效展开考核。具体考核标准如下：

研究中心考核参照学校指定考核政策，考核合格标准为人均50分/年，其中教学类考核仅限指导研究生获得的成果（校外导师只参加教学类考核，第一导师为30分/年，第二导师为20分/年）。
有研究周期的教学、科研项目，根据研究周期按年度分配业绩分；
研究中心首次考核不合格可暂保留一年；如下一年度依然考核不合格将予以撤销，相关教师重新通过双向选择进入在建的研究中心，且原中心负责人当年不得申请新的中心。
研究中心未达到当年考核标准或当年出现1篇盲审未通过的论文，酌情削减研究中心研究生招生指标数。
研究中心当年获得单项400分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50万元及以上，且该研究中心成员在考核当年未出现抽检问题论文和各类教学及安全事故，奖励5000元/项；单项1000分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80万元及以上，且该研究中心成员在考核当年未出现抽检问题论文和各类教学及安全事故，奖励10000元/项，用于中心建设发展；
研究中心负责人及成员担任学院其它职务，相关职务工作量分值不计入研究中心年度考核分值。

考核依据的业绩文件以学校最新颁布的为准。
备注：研究中心教学业绩参考《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教师本专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试行）的通知》；科研业绩参考《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科研业绩计分与奖励办法（2022年修订）》，《浙江师范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其他参考人事处《关于成果的认定标准及相关解释》（浙师人字〔2023〕14号附件）；经费开支需严格按照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